
8探案政和周刊编辑/刘文晖 校对/周旭

2025年 3月 12日 星期三

●●●● ●●●●

电子信箱：xinminxing2020@163.com

□讲述人：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检察院 李华
本报记者 曹颖频 李敏 通讯员 杨锐/整理

“我们认可并接受本次行政处罚结果，缴清了罚款后，还对公司生产的全部
产品再次进行了合格检验，确保公司依法规范经营，持续稳定生产合格产品。”不
久前，当我再次走进某农产品加工企业回访时，企业负责人王某坚定地告诉我。

看着王某办公室墙上新挂的《企业经营法律风险提示图》，我的思绪回到
半年前……

在专项监督中发现案件线索

2024 年 4 月，我院启动涉企行政处罚检察监督“小专项”活动。作为组长，
我在协同参与政府开展的行政执法监督活动中，多次走访行政执法部门，并
调阅了 2024 年以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8 个行政
执法部门的涉企行政处罚卷宗 40余册。

在调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卷宗时，一份延期缴纳罚款通知书引起
了我的注意。这份本该明确标注法条序号的文书上仅模糊地写着“根据相关
规定”；告知事项里既未载明延期截止日期，也未列明逾期后果。直觉告诉我，
这看似微小的文书瑕疵，可能正是引发矛盾的导火索。

随后，我调阅了相关资料，发现 2024 年 2 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抽检时
发现王某销售的辣椒重金属含量超标，遂对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的行政处罚。王某经营的辣椒制品小微企业因 2023 年刚完成技术改造，受市
场波动影响，资金周转确实存在困难，便提出延期缴纳罚款的申请，该局也作
出了延期缴纳罚款通知书。

但蹊跷的是，该企业明明已获准延期缴纳罚款，却在三个月后被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以企业不及时缴纳罚款为由，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这是怎么回事？我决定去王某的企业实地了解一番。

抽丝剥茧锁定执法瑕疵

在王某的办公室，他拿出当时收到的文书原件递给我。“我们收到这份通
知书时反复研究，但始终没找到具体延期截止日期。”他说，“财务以为是按惯
例延期三个月，哪知道实际期限只有两个月。”

回到院里，我对照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六条逐项核查，“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期限内，予以履行。当事人确有
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经当事人申请和行政机关批准，可
以暂缓或者分期缴纳。”

行政机关在批准延期缴纳时，应当制作规范文书，明确延长期限、法律依
据及逾期后果。而王某手里的那份通知书，三项要件缺失两项，致使该企业的
知情权未能依法得到保障，加上王某文化程度有限，缺乏相关法律知识，所以
迟迟未缴纳罚款，最终导致该企业在延期期满时未能及时缴纳罚款。

在专项活动开展过程中，我发现类似问题并非个案。在仔细查阅有关涉
企行政处罚卷宗时，发现有的文书未加盖骑缝章，有的权利义务告知采用格
式化表述，还有的甚至沿用已废止的文书模板。这些看似简单的小疏漏，却很
可能严重影响到执法公信力。

检察建议促推规范执法

经过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我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了检察建议：撤销
原行政处罚决定并重新作出；开展近三年延期缴纳罚款文书专项审查；建立
行政处罚文书标准化体系。

行政机关负责人在签收检察建议书当天就带队来到院里与我们进行沟
通。“这次教训太深刻了，文书不规范可能让执法效果打对折。”该负责人说。

后来，他们成立了整改专班，不仅对近三年来所发出的 64 件涉企《延期、
分期缴纳罚款通知书》进行严格审查，就其中 2 件行政处罚案件引用法条不当
情形予以纠正，还邀请我院共同参与制定《行政处罚文书格式文书》，以确保
准确适用法律规定，维护行政执法权威和公信力。

在跟踪了解检察建议落实情况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行政机关整改后
的延期缴纳审批表新增了“法律后果告知栏”和“救济途径提示栏”。行政机关工作人
员告诉我，现在执法人员不仅要送达通知书，还要面对面告知相关权利和义务。

在从个案到类案的监督过程中，我院与县政府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府
检联动”工作机制的意见》，构建起“检察监督+行政执法”综合治理新平台，在
辖区工业园区设置了“企程”检察工作站。与此同时，我院还开展了“入企问
需、检护企航”专项行动，建立检察官与企业“一对一”联络制度。我在走访部
分企业时，不少负责人反映：“现在收到的执法文书像‘说明书’一样清晰，碰
到问题还能随时咨询法规原文。”

还记得结案那天下着细雨，我在整理卷宗时发现相关行政机关随案送来
的整改报告里写着“针对此次案件暴露的问题，我单位已全面排查并完成整
改，今后将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我深切感受到了法律监督所产生的

“化学反应”。当检察建议既能治“已病”更可防“未病”，当行政执法既有力度
又有温度时，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

为企业知情权“撑腰”
□本报通讯员 陈霜 马奥

近日，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检察
院的依法监督下，李某与当地人社部门
的涉补缴养老保险费纠纷得到实质性
化解。“压在我心头十年的大石头终于
落地了，我再也不用为这事东奔西跑
了。”李某感慨地说。

这起困扰了李某多年的行政纠纷，
要从三十多年前说起。

缘起
补不了的养老保险费

李某于1986年2月参加工作，1992
年6月调入国有单位淮安市淮阴区化工
阀门厂上班，单位为其缴纳了1988年12
月至1995年12月的养老保险费。2000年
2月，李某因腿部摔伤，请假休息了两个
月。当时正逢国有单位改制，李某和单
位协商后，选择买断工龄，领取安置费，
之后再没回单位上班。2001年1月起，李
某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淮安市清江
浦区参保缴费。

2015年1月，李某去人社部门办理
退休手续时，发现原单位遗失了其个人
档案及之前的社保缴费记录，导致其无
法补缴2001年以前断缴的养老保险费，
退休手续也因此搁置。李某先后通过协
商、诉讼等方式确认了劳动关系，并以
淮阴区改制单位养老保险补缴户的身
份，于2018年12月一次性补缴了原单位
未为其缴纳的1986年2月至1988年11月、
1996年1月至2000年4月的基本养老保险
费。然而，人社部门以“李某当时不是
改制单位员工”为由，不为其补缴2000
年5月至12月的养老保险费，并于2019年
1月批准李某退休，为其一次性补发了4
年的退休金。

“当初和我同一批次买断工龄的同
事都能补缴2000年5月至12月的养老保
险费，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李某
先后通过信访、诉讼等方式维权，行政
诉讼历经三级法院、申诉至最高法，法
院均认为李某已退休领取养老保险，不
具备补缴的前提条件。

无法补缴养老保险费，打官司也被
驳回。2023年8月，李某来到淮阴区检察
院申请监督。

审查
确认行政裁判无误

受 理 该 案 后 ，淮 阴 区 检 察 院 立 即

启动行政检察监督程序，办案组通过
初步审查李某的申请材料后，认为人
社 部 门 可 能 存 在 不 当 行 使 职 权 的 情
形。

为尽快查清事实真相，办案组三次
调取行政诉讼卷宗。在反复阅卷和深入
剖析时，一份文件引起了检察官的注
意。

原来，淮安市人社局曾在2005年发
布了一份用于规范养老保险费补缴问
题的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灵活就
业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
和缴费工作的通知》，文件中明确规定
了补缴时段为“从2001年1月起”，而李
某要求补缴费用的起始时间是2000年5
月，并不符合补缴规定。

经过审查，淮阴区检察院认为，原
审法院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二审
裁定驳回上诉和再审法院裁定驳回再
审申请并无不当之处，李某要求补缴
2000年5月至12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没
有政策依据，检察机关无需对该行政诉
讼予以监督。

行政裁判无误，能否等同于行政
行为没有问题？李某多次提到的“补
缴成功的同事”相关情况是否属实？
围绕这些焦点问题，办案组展开进一
步调查。

核实
一封挂号信揭开谜底

办案组首先走访了市、县两级人社
局。通过与社保业务经办人员沟通，检
察官了解到，为扩大地区参保人员基
数，在2016年12月28日《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的通知》

（人 社 部 发〔2016〕132号）文 件 出 台 以
前，淮安地区原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职
工确实可以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并
未受到“2001年1月起”这一补缴时段限
制，但这种默认的地方性补缴政策没有
明确的文件或法律法规作为指引。

此外，办案组在李某的帮助下，与
补缴成功的孙某取得了联系，确认孙某
于1996年被淮阴区化工阀门厂开除，但
他是在2014年一次性补缴了1996年至
2007年的养老保险费。

也就是说，基于当时的社保政策，
如果李某也是在“2016年12月28日”人
社部文件出台前要求补缴，她当时所申
请的8个月的养老保险费就应该能补
缴。然而，李某最早是在2018年12月补
缴的养老保险费，第一次行政诉讼的时
间 是 2020 年 7 月 ，这 两 个 时 间 点 都 与

“2016年12月28日”人社部文件出台的
日期相隔甚远。

就在这时，卷宗里一封2016年的挂
号信让检察官眼前一亮。通过翻查卷宗
材料和档案记录，检察官发现，李某曾
以挂号信的方式向人社部门书面申请
补缴2000年5月至12月期间的养老保险
费，而挂号信的签收日期为2016年8月
25日，早于人社部文件的出台日期。就
是因为人社部门未能及时解决李某的
诉求，才导致了后期诉累不断。

解纷
多年争议圆满化解

经过综合分析，办案组找到了案件
的症结所在：人社局未及时回应李某的
诉求，导致李某未能补缴8个月的养老
保险金，李某认为，人社局侵害了其合
法权益，应同意其补缴申请；而人社局
认为，李某已办理了退休手续，缴费关
系终结，且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补缴
养老保险费已不符合法律规定。

如何帮助李某卸下心里的包袱？如
何避免不当处理导致循环诉讼？办案组
通过认真研判，决定从源头实质性化解
行政争议。

针对本案的矛盾症结，检察官一方
面与人社部门沟通，提出行政机关应依
法行政，及时回应和解决群众的合理诉
求；另一方面对李某耐心劝解，告知补
缴养老保险费需符合法律规定，人社部
门不能突破法律规定帮其补缴。

2024年5月27日，淮阴区检察院向
人社部门提出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检察
建议，建议人社部门以漏缴的8个月养
老保险费为基准，估算出李某的潜在经
济损失，争取与其达成和解方案。

最终，经过检察官多轮耐心劝导和
释法说理，李某自愿放弃补缴8个月养
老保险费的诉求，同意人社部门给予其
1万元补偿款的和解方案，并主动撤回
监督申请，还出具了息诉罢访书面承
诺。至此，这场持续了多年的行政争议
得到实质性化解。

案件办结后，检察官并未停下履职
脚步。2024年7月17日，淮阴区检察院组
织开展行政检察开放日暨“拧紧”社保基
金“安全阀”专题活动，邀请人社部门14
名业务骨干和党员代表走进检察院，以
李某养老保险费补缴个案为切入口，就
线索双向移送、协同办案等进行探讨交
流，协同开展社会保险基金安全专项监
督行动，为社保基金的安全保驾护航。

当初和自己同一批次选择买断工龄、领取安置费的同事都顺利补缴了改制
过渡期的养老保险费，为何到自己这儿就行不通？提起诉讼被驳回后，她向检察
机关申请监督——

养老保险费补缴纠纷终化解

□本报记者 匡雪
通讯员 张社静 闫锦程

“ 经 过 检 察 机 关 依 法 监 督 ， 行 政
机关为我们免除了 13 万元加处罚款，
公司的资金困难得到缓解，承建的工
程进展顺利。”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负责人陈某近日向前来回访的山东省
阳谷县检察院检察官介绍公司近况时
说。

2023 年 3 月 23 日，山东省聊城市生
态环境局阳谷分局接到聊城市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督导组的现场检查情况反
馈：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冲洗罐车产
生的废渣露天堆放于厂区外的地面上，
未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措施。聊城
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分局经调查核实后，

责令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改正违法行
为。该公司当日即将废渣转运至施工现
场，并按要求进行了覆盖。

2023 年 5 月 6 日，聊城市生态环境
局阳谷分局对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
出罚款 13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面对处
罚，该公司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经催告后仍未履行缴纳罚款的义
务。同年 6 月 12 日，聊城市生态环境局
阳谷分局对该公司作出加处罚款 13 万
元的决定。经催告无果后，聊城市生态
环境局阳谷分局于 2024 年 2 月 4 日向阳
谷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阳谷县法院随
后作出准予执行裁定。

2024 年 8 月 24 日，陷入资金周转困
境的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阳谷县检
察院申请监督。受理案件后，承办检察

官通过调阅法院非诉执行卷宗、行政执
法卷宗及实地走访调查，了解到某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工程项目是一项
全民性公益项目，工程时间紧、建设资
金非常紧张。同时查明，该公司在被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的当天，即将废渣回
收、处置完毕，并表示愿意缴纳罚款，符
合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二条所规定的可
以减免加处罚款的情形。

2024 年 9 月 1 日，阳谷县检察院就
该案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
督员、政协委员参加。听证会上，承办检
察官介绍了案件的基本情况和争议焦
点，并进行了释法说理，阐明实质性化
解该案行政争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听
证员们围绕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分
局所作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

加处罚款能否减免等问题进行充分讨
论后，一致认为该局可依法对加处罚款
部分予以减免。

在综合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阳
谷县检察院于 2024 年 9 月 4 日向聊城市
生态环境局阳谷分局制发检察建议书，
建议对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依法减免
加处罚款。收到检察建议书后，聊城市
生态环境局阳谷分局综合考虑该公司
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以及
改正违法行为情况等因素，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本着“过罚相当、惩教结合”的
原则，采纳了检察建议，决定依法减免
对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出的 13 万元
加处罚款。

听证会召开后不久，某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将 13万元罚款缴纳完毕。

13万元加处罚款被依法减免

姚雯/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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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鸿展建材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上海建纬（合肥）律师
事务所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24）合仲字第 0638 号裁决书，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前来
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合肥仲裁委员会

柯凤春：本院受理原告合肥聚尚建材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24 民初 10318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

程平（身份证号码：3426011992****5912）：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程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0103 执 5937 号，执行中，本院依法采取询价方式对被执
行人程平名下位于巢湖市金湖大道与潜川路交叉口光盛紫御城 8 号
楼 1801 室〔权证号：皖（2018）巢湖市不动产权第 3040444 号〕房产确定
财产处置参考价，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法定期间出具了网络询价报
告。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328981 元，淘宝

（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386540 元；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595724 元。本院已裁定对上述房产进
行拍卖。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网络询价报告及强制执行申
请书、限制消费令、财产申报表、开庭传票、执行裁定书、询价报告、询
价结果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拍卖裁定书、查封裁定书、
网络司法事项通知书及平台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对询价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向本
院书面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出书面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童有智（身份证号码：3401231998****8418）：本院受理申请执行

人李世妹与童有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案号：（2025）皖 0103 执恢
277 号，执行中，本院依法采取询价方式对被执行人童有智名下位于
合肥市新站区当涂北路与新海大道交口瑶海家园 2 幢 603〔权证号：皖

（2018）合肥市不动产权第 20026334 号〕房产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司
法网络询价平台在法定期间出具了网络询价报告。江苏京东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526653 元，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
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383939 元。本院已裁定对上述房产进行拍卖。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网络询价报告及强制执行申请书、限
制消费令、财产申报表、开庭传票、执行裁定书、询价报告、询价结果
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拍卖裁定书、查封裁定书、网络司
法事项通知书及平台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如对询价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向本院书面
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出书面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合 肥 市 力 洲 变 压 器 有 限 公 司 、朱 含 成（身 份 证 号 码 ：

3401211977****4611）、俞春霞（身份证号码：3401221978****7366）：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合肥杰尔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合肥
市力洲变压器有限公司、朱含成、俞春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0103执恢 704号，执行中，本院依法采取询价方式对被执行人
朱含成名下位于合肥市新站区淮海大道 1188 号京商商贸城 K 区商业
UB129/UB229/UB329〔不动产证书号：房权证合瑶字第 8120158478
号/房权证合瑶字第 8120158544/房权证合瑶字第 8120158547 号〕房
产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法定期间出具了网络
询价报告。京商商贸城 K 区商业 UB129，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288886 元，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出具的询
价结果为 89812 元；京商商贸城 K 区商业 UB229 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528499 元，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出具
的询价结果为 120178 元；京商商贸城 K 区商业 UB329 江苏京东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491444 元，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
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111594 元；本院已裁定对上述房产进行拍卖。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网络询价报告及强制执行申请书、
限制消费令、财产申报表、开庭传票、执行裁定书、询价报告、询价结
果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拍卖裁定书、查封裁定书、网络
司法事项通知书及平台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如对询价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向本院书
面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出书面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费贤荣（身份证号码：3401231982****8418）、余后祥（身份证号码：

3401231978****2099）、朱金凤（身份证号码：3401231984****3326）：本
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合肥市安振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费贤
荣、余后祥、朱金凤小额贷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03 执恢
846 号，执行中，本院依法采取询价方式对被执行人费贤荣名下位
于合肥市龙岗开发区静安新城南区南 2 幢 605 室〔不动产证书号：肥
东 054757〕房产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法定期间
出具了网络询价报告。上述房产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
询价结果为 511731 元，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638724 元；本院已裁定对上述房产进行拍卖。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上述网络询价报告及强制执行申请书、限制消费令、财
产申报表、开庭传票、执行裁定书、询价报告、询价结果通知书、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拍卖裁定书、查封裁定书、网络司法事项通
知书及平台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如对询价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异议。逾期未提出书面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王辉：本院受理审理原告郝周诉被告王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1845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学：本院受理原告马之起诉被告刘学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9977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第四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琦：本院受理原告朱明飞与被告王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3546 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王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偿还原告朱明飞借款本金
38000 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400 元，由被告王琦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敬：本院受理原告阜阳绿地置业有限公司诉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皖 1202 民初 188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
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姚家政、刘海洋、李海龙、徐从亮、王雷：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

亚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1701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姚家政、刘海洋、李海龙、徐从亮、张洪亮、王雷、韩云鹏
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返还原告阜阳市亚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押
金 50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 50000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8 月 23 日起，
按照年利率 3.35%的标准支付至该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阜
阳市亚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卞辉：本院受理原告叶广兵与被告卞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15542 号，已审理完毕，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闫启清：本院受理原告闫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5201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闫启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偿还原告闫迪借款本
金 47000 元及利息（利息从 2023 年 2 月 1 日起，按照月利率 1%计算至
款项付清时止）；二、驳回原告闫迪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朱开明、刘永杰、安徽晓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

昌启与被告朱开明、刘永杰、安徽晓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316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朱开明、刘永杰、安徽晓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赔偿原告刘昌启各项损失 29000 元及资金占用费（以 29000 元为
基数，自 2024 年 9 月 10 日起，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款项实际 4 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昌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25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朱开明、刘永
杰、安徽晓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艳芬：本院受理原告张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9472 号之一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郭安祥：本院受理原告李平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1445 号之一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宋睿、孟庆文、贾悉尼、贾福地、张杰、郭英杰：本院受理原告黄京

平与被告宋睿及第三人你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
出（2024）皖 1202 民初 10065 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黄京平对被
告 宋 睿 的 诉 讼 请 求 。 现 黄 京 平 对 判 决 不 服 ，提 出 上 诉 ，请 求 撤 销

（2024）皖 1202 民初 10065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耀：本院受理原告李曼曼诉被告李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2025）皖 1202 民初 93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
被告支付欠款 35839 元及利息，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由被告
承担，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山东纳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丰林军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1202 民初 97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游德霸：本院受理原告阜阳绿地置业有限公司诉你房屋买卖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4）皖 1202 民初 188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呼智磊：本院受理原告阜阳鑫淼物流有限公司诉你挂靠经营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1202 民初 194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黄祖平、韩舸：本院受理原告张霞诉被告黄祖平、吕军、韩舸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1202 民初 2013 号，因采取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周天朗、周化喜、汝红侠：本院受理原告骆如才与被告周天朗、周

化喜、汝红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1202
民初 805 号，原告骆如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一、判决三被告赔偿原
告各项损失 122441.27 元（详见赔偿清单）；二、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
由被告承担。因与你们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任鹏程：本院受理原告毛雪梅与你离婚纠纷一案，案号：（2025）

皖 1202 民初 2782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程集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祁正亮：本院受理原告欧阳北全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25）皖 1202 民初 118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程集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明学：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梅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
（2025）皖 1202 民初 2965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颜小明：本院受理原告马长羽诉被告颜小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2025）皖 1202 民初 152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
告要求被告支付欠款 39412 元，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梁雪萍：本院受理原告梁东锋诉被告梁雪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2025）皖 1202 民初 976 号，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
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诸海燕：本院受理原告张磊诉你与被告朱正欢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2025）皖 1202 民初 349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塔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湾湾：本院受理原告张俊诉被告刘湾湾离婚纠纷一案，案号：

（2025）皖 1202 民初 75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长东：本院受理审理原告陈小英诉被告陈长东离婚纠纷一案，
案号：（2025）皖 1202 民初 297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慧：本院受理原告左同诉被告李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25）皖 1202 民初 999 号，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广德江宇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申请人葛祥诉你司

关于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皖宣劳人仲案〔2024〕573 号案件，已审理
终结，因与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皖宣劳人仲裁〔2024〕573
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建立劳动关系；2024 年 11 月 1 日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资 9600 元、经济补偿 2250 元、未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工资差额 5100 元、报销款 4936 元，以上合计人民币贰万壹仟
捌佰捌拾陆元整（21886 元），由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诉请。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当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
起诉。逾期不起诉，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宣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